涞源县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投诉举报制度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全县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监督，规范执法行为，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结合我县交通运输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投诉举报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全县范围内交通运输执法存在违法违纪、不当或不作为的情况，依法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的投诉或举报。

第三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为行政执法投诉举报案件的受理机关，其所属的政风行风、纪检监察、法制部门或者行业管理部门为投诉举报的受理机构，根据自己的职责分别负责行政执法单位及有关执法人员违法违纪的投诉举报。

第四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示行政执法举报投诉电话，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交通运输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一)认为交通运输部门制订的规范性文件侵犯或者损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 

(二)对交通运输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处理决定不服的;

(三)对交通运输部门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

(四)认为交通运输部门侵犯其法定经营自主权的;

(五)认为符合法定条件并按法律法规提交了申请，交通运输部门不予颁发许可证、不予答复或拖延超过法定期限的;

(六)认为交通运输部门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

(七)认为交通运输部门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

(八)发现交通行政执法人员未持有有效证件或不出示证件、不遵守法定程序、野蛮执法、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

（九）认为交通运输部门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

第六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交通运输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已经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并被受理的，或者举报的案件已由纪检监察、司法机关介入调查处理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不再受理投诉举报。

第七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诉举报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被投诉举报部门或行政执法人员;

(二)有具体请求事项和事实依据;

(三)属于可以投诉举报的范围。

第八条  受理举报投诉的工作人员，应做好对举报材料的保存与答复工作。对于举报人非以书面的形式进行投诉举报的，应当对投诉人姓名、投诉具体事项、投诉对象和投诉人联系方式等基本情况进行认真记录。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来访投诉举报时，应当填写交通行政执法投诉举报登记表；对以来电、来信方式投诉举报的，填写交通行政执法投诉举报登记表。

第九条  投诉举报受理机构应当自接到投诉举报申请之日起5日内，分别情况作出如下处理:

(一)投诉举报符合规定条件的，予以受理；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告之理由;

(二)投诉举报属于其他部门处理的，告知投诉举报人向其他部门反映或者将案件移送有关部门;

(三)投诉举报内容可以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的，告知投诉举报人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坚持投诉的，予以受理。

第十条  投诉举报受理机构受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投诉举报后，应立即组织调查。被调查的单位或个人应予以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材料和情况。

第十一条  投诉举报受理机构在调查处理投诉举报案件过程中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制发交通行政执法投诉举报案件整改通知书。

（一）被举报单位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与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相抵触的；

（二）被举报单位超越法定职权行使行政执法权的；

（三）被举报单位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不适当的；

（四）被举报单位应当履行法定职责而不履行的。

接到交通行政执法投诉举报案件整改通知书的单位，应当在规定期限内自行改正，并将改正情况自接到交通行政执法投诉举报案件整改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书面报送投诉举报单位；对有关责任人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十二条  投诉举报受理机构发现有关执法单位或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中有其他违法行为，需要给予行政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的，应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第十三条  投诉举报受理机构对投诉举报案件调查处理后，应当制作交通行政执法投诉举报案件结案通知书，告知投诉举报人。

第十四条   投诉举报案件被确认错案或执法过错的，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登记表式样及填写说明
2.结案报告式样及填写说明
                                2021年3月2日
附件1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投诉举报登记表
	接到投诉
举报时间
	
	接到投诉
举报地点
	

	投诉举报方式（打“√”）
	书面（书面材料、信函、电报、传真、其他）
口头（电话、口述、其他）

	投诉
举报
人
	姓名
	
	联系方式
	

	
	地址
	

	
	身份证号
	

	受理人
	

	投诉举报对象
	

	简要投诉
举报事项
	

	受理机构意见
	                                      年  月  日

	领导批示
	年  月  日

	后续处理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投诉举报登记表填表说明
  
一、本表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受理投诉举报的工作人员填写。
二、接到投诉举报的时间应以投诉举报人初次向行政机关投诉举报的时间为准，精确到分钟。
三、投诉举报方式应当选择一项，投诉举报人多次就同一事项进行投诉举报的，以其初次投诉举报所选择的方式为准，如勾选“其他”应注明具体方式。
四、到受理投诉举报的办公场所投诉举报的，填表人应将投诉举报人基本情况记录完整，以书面形式投诉举报且投诉举报人信息表述不完整的，受理人应当要求投诉举报人补正相关信息，拒不补正的，由受理人注明情况。
五、填写投诉举报事项栏，应当简明扼要进行表述案件基本情况及投诉举报原因。
六、受理机构意见应由受理机构负责人提出，并由受理机构负责人签名。
七、领导批示应由受理机构分管领导填写。
八、案件转交转办情况、审限延长情况、处理结果告知情况等应在后续处理栏中注明。
 
附件2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投诉举报案件结案报告
	案    由
	

	案件来源
	

	投诉举报人
	

	案情摘要

	

	受理日期
	
	结案日期
	

	受理人
	

	处理结果
及依据
	

	承办机构
意见
	

	领导
批示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投诉举报案件
结案报告填写说明
一、本表由受理投诉举报的工作人员根据案件调查结果如实填写。
二、案件当事人名称和当事人行为应在案由部分表述清楚。
 三、案情摘要应客观记录案件事实，将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当事人以及案件过程进行简明扼要的描述。
 四、受理日期应当在接到投诉举报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五、结案日期应当在受理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完成，案情复杂的经批准可延长30个工作日。
六、处理结果及依据由调查人员依据案件调查情况作出。
七、受理机构对案件处理结果审核后应报请分管领导批准结案。


